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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瀚新材”）拟以

现金方式收购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海

瑞特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公司拟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以自有

资金向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瑞特”）提供不超过1,500

万元财务资助用于其日常经营，财务资助额度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以第一笔借款转入时间为起始借款时

间，在授权期限内可以滚动使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鉴

于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缓解海瑞特资

金周转压力，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且在不影响自身正

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海瑞特提供额度不超过1,500万元

的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其他业务的正常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28073302616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6,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忠喜

成立日期 2013年7月10日

经营期限 2013-07-10 至 无固定期限

住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东部工业化工园区

经营范围

聚芳酯树脂合成及制品生产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准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准经营）；聚芳酯树

脂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 0 3,468.0000 51.0000%

2 周宏伟 4,232.9663 62.2493% 2,212.0753 32.5303%

3 李红 972.7705 14.3055% 476.6575 7.0097%

4 姜忠喜 600.4758 8.8305% 294.2331 4.3269%

5 李大维 281.4732 4.1393% 137.9219 2.0283%

6 谭冠男 396.4077 5.8295% 114.9347 1.6902%

7 逄淑荣 119.6260 1.7592% 0 0

8 王力风 196.2805 2.8865% 96.1774 1.4144%

合计 6,800 100% 6,800 100%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以上具

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2025年8月31日/2025年1-8月

资产总额 3,483.70 4,098.68

负债总额 1,607.63 2,741.48

所有者权益 1,876.07 1,357.20

营业收入 478.35 757.56

净利润 -1,079.52 -518.86

注：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编号为天健审〔2026〕
15-1的审计报告。

4、履约能力及其他情况说明

海瑞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逾期借款或欠付银行利息的情况。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向海瑞特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

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与海瑞特签署具体借款协议，在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签署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主要内容拟定如下：

1、财务资助对象：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资金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日常经营所需；

3、财务资助的金额：不超过1,500万元，在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

4、财务资助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单笔借款期限不

超过12个月，以第一笔借款转入时间为起始借款时间；

5、财务资助前提条件：海瑞特剩余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应同比例提供借款。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海瑞特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后，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在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够直接及完全控制其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支出情况。

本次财务资助行为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

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向控股子公司海瑞特提供不超过

1,500万元的财务资助，满足其运营资金的需求，支持其业务发展，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

事会同意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六、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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